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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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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天津

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测绘与工

程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联参警卫局管理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吉华勘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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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济南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分公司、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

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力信测量（上海）有限公司、四川二滩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

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东通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西安长大公路工程检测中心、北京市铁源市政建筑有限公司、秦皇岛天业通联

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联合咨询中心股份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海志、余弘婧、曹玉新、王思锴、余永明、张伟、洪开荣、周占秋、陈湘生、张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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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占瑞、丁锐、刘学生、陈文义、高存成、魏国平、詹武魁、林翔宇、李峙颉、张远松、王甫强、林起忠、熊开明、

彭炎华、蒲晓波、穆胜利、赵旭、颜小锋、邬巧胜、杨远芳、周阳宗、董宇、蒋小锐、刘建友、刘中欣、杨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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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隧道施工测量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盾构隧道施工的地面平面控制测量、地面高程控制测量、联系测量、盾构始发与接收

测量、盾构姿态、测量、洞内导线测量、贯通测量和竣工测量、质量检查与验收、信息化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盾构法施工隧道的工程测量工作的技术设计、作业实施。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２８９７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ＧＢ／Ｔ５０３０８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５０４４６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近井点　犮狅狀狋狉狅犾狆狅犻狀狋狊狀犲犪狉狋犺犲狑犲犾犾

布设在竖井旁，用于向地下传递平面坐标和方位的导线点或传递高程的水准点。

３．２

近井导线　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狋狉犪狏犲狉狊犲

附合在一、二等卫星定位点或三等精密导线点上，为测设近井点而布设的导线。

３．３

近井水准　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犾犲狏犲犾犾犻狀犵狉狅狌狋犲

附合在一、二等水准点上，为测设近井高程点而布设的水准线路。

３．４

联系测量　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狊狌狉狏犲狔

将地面的坐标和高程系统传递到地下，使地上、地下坐标与高程系统相一致的测量工作。

３．５

贯通测量　犺狅犾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狊狌狉狏犲狔

对相向施工的地面路基、地下隧道和高架桥建筑结构，或按要求施工到一定地点与另一建筑结构相

通后，对连接偏差状况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３．６

点位中误差　犿犲犪狀狊狇狌犪狉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犪狆狅犻狀狋

表示点位精度的一种数值指标，指真坐标与测量最或然坐标位置的差值平方和的平方根。

３．７

极限误差　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一定测量条件下规定的测量误差绝对值的限值。通常以测量中误差的２～３倍作为其极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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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以测量中误差的２倍作为其极限误差。

３．８

较差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同一未知量的两个观测值之间的差值。

４　地面平面控制测量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地面平面控制网应分为一等网和二等网两个等级。一等网为首级控制网，二等网为加密控制

网，应分别采用卫星定位、精密导线方法，分期布设。

４．１．２　首级控制网采用的高程投影面宜与城市平面坐标系统?用的投影面一致。

４．１．３　当线路平均高程的边长高程投影长度变形和高斯投影长度变形的综合变形值大于１５ｍｍ／ｋｍ

时，应建立工程独立坐标系，采用抵偿高程面作为投影面高程，或者高程投影面不变，采用高斯克吕格任

意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４．１．４　贯穿多个使用不同平面坐标系统的行政区域时，其测绘成果应满足各个行政区域对于测绘成果

的要求。行政区域界线段的线路应有两套坐标成果，并应建立坐标转换关系。

４．１．５　首级控制网和加密控制网应在线路开工前进行复测，工程建设中应１？２年复测１次，并根据控

制点稳定情况增加或减少复测频次。复测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复测时采用的起算点和控制网观测方案宜与原测量一致；

ｂ）　复测采用的仪器设备、观测方法、观测精度、数据处理和成果精度宜与原测量一致；

ｃ）　同一控制点的复测与原测量成果坐标分量较差的极限误差应小于２犿 ，其中犿 为复测控制点

的点位中误差；

ｄ）　当复测与原测量成果坐标分量较差的极限误差分别小于２犿 时，应采用原测量成果；大于２犿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补测或修测，并应满足与相邻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要求。

４．２　盾构线路卫星定位控制网测量

４．２．１　卫星定位控制网测量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卫星定位控制网测量技术要求

平均边长

ｋｍ

固定误差犪

ｍｍ

比例误差犫

ｍｍ／ｋｍ

相邻点的相对

点位中误差

ｍｍ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２ ≤５ ≤２ ±１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　卫星定位控制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根据盾构隧道建设规划方案，收集全市或盾构线路沿线现有城市控制网的基础测绘资料；

ｂ）　踏勘后，应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建设需要和卫星定位控制网技术要求进行卫星

定位控制网设计；

ｃ） 卫星定位线路控制网应采用城市Ｃ级或城市Ｃ级以上等级ＧＮＳＳ点作为约束点，且不应少于

３个，并应沿线路分布，构网方式采取边连式或网连式为宜；

ｄ）　每个控制点应分别通过独立基线与至少２个相邻点连接；控制网由１个或多个独立基线闭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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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构成时，闭合环之间应?用边连接，每个闭合环独立基线数不应超过６条。在不剔除基线的

情况下，最简异步环三边环为宜；

ｅ）　当控制点构成的三角形中，其中一条边的基线长度小于其他两边基线长度之和的３０％时，应

测设独立基线。

４．２．３　卫星定位控制网的选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控制点应选在施工变形影响区域以外利于长久保存、施测方便、便于扩展和联测的地方；

ｂ）　当利用已有城市控制点时，其标石应稳定、完好；

ｃ）　各控制点通视方向不应少于２个；

ｄ）　建筑上的控制点应选在便于联测的楼顶承重结构上；

ｅ）　控制点应避开多路径效应影响，附近不应有大面积的水域或对电磁波反射或吸引强烈的物体；

ｆ）　控制点与无线电发射装置和高压输电线的间距应分别大于２００ｍ和５０ｍ，障碍物高度角不宜

大于１５°。

４．２．４　卫星定位控制点应埋设永久标石。标石有基本标石、岩石标石和建筑楼顶标石３种。各种标石

参见附录Ａ中的图Ａ．１、图Ａ．２、图Ａ．３所示的形式和规格埋设，其中建筑楼顶上的标石宜现场浇筑。

埋石后，宜绘制点之记，点位标识应牢固清楚，并应办理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４．２．５　卫星定位控制测量作业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卫星定位控制测量作业技术要求

接收机类型 双频或单频

仪器标称精度 ≤５ｍｍ＋２×１０－６×犇（犇 为相邻点距离）

观测量 载波相位

卫星高度角／° ≥１５

同步观测接收机台数／台 ≥３

有效观测卫星数／颗 ≥４

每站独立设站数／次 ≥２

观测时段长度／ｍｉｎ ≥６０

数据采样间隔／ｓ １０～３０

点位几何图形强度因子／ＰＤＯＰ ≤６

４．２．６　控制网测量宜选用同型号天线，作业前应对卫星定位接收机和天线等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电池

容量、光学对中器对中精度和接收机内存容量及卫星通道开启情况应满足控制测量作业要求。

４．２．７　观测前应根据接收机数量、控制网设计图形以及交通情况编制作业计划。

４．２．８　卫星定位控制网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天线整平、对中后，其对中误差应小于２ｍｍ；

ｂ）　每时段观测前、后量取天线高各１次，两次互差应小于２ｍｍ，并应取其两次平均值作为最后

结果；

ｃ）　观测时在测站不宜使用手机和对讲机；

ｄ）　当遇雷电天气时，应停止观测。观测期间天气出现变化，应进行记录；

ｅ） 作业时，应按作业计划规定的时间开机；观测开始后，应记录或输入有关数据并随时检查卫星

信号和信息存储情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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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每日观测结束后，应立即将存储介质上的数据进行拷贝，并将外业观测记录结果当天录入计算

机进行数据处理；

ｇ）　低纬度地区作业时，应尽量避开电离层干扰强烈的时间段。

４．２．９　基线解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基线解算可使用商用软件，应利用广播星历进行解算；

ｂ）　基线解算中每个同步图形应选定一个起算点，且起算点应按连续跟踪站、已知点、单点定位结

果的先后顺序选择；

ｃ）　观测值均应进行对流层延迟修正，对流层延迟修正模型中的气象元素宜采用标准气象元素；

ｄ） 基线解算后，应解得双差固定解。

４．２．１０　基线向量解算的数据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同一时段观测值的数据剔除率宜小于１０％；

２观测成果的检核与整理包括对同步环闭合差、异步环闭合差、复测基线较差进行检核，其中，同步

环闭合差只作为参考，并不作为控制指标。

４．２．１１　重测或补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外业观测未按施测方案要求执行，存在缺测、漏测时应补测；

ｂ）　当复测基线边长较差、异步环闭合差检验中超限的基线可舍弃。

４．２．１２　卫星定位网平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进行无约束平差时，应根据控制网技术设计方案，将全部独立基线构成由闭合图形组成的控制

网，以三维基线向量及其相应方差协方差阵作为观测信息，以一个点的地心三维坐标作为起算

数据，进行三维无约束平差，并提供各点在地心坐标系的三维坐标、各基线向量、改正数和精度

信息。基线向量改正数的绝对值应满足式（１）、式（２）、式（３）的要求：

犞Δ犡 ≤３σ …………………………（１）

犞Δ犢 ≤３σ …………………………（２）

犞Δ犣 ≤３σ …………………………（３）

式中：

犞 ———基线向量改正数；

σ ———基线长度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ｂ）　进行约束平差时，平差前应对约束点进行稳定性和可靠性检验。平差中，可对已知点坐标、已

知距离和已知方位进行强制约束或加权约束。平差结束后应输出相应坐标系中各点的三维

或二维坐标、基线向量、改正数、基线边长、方位角、转换参数及其精度信息。

ｃ）　基线向量的改正数与同名基线无约束平差相应改正数的较差应满足式（４）、式（５）、式（６）的

要求：

犱犞Δ犡 ≤２σ …………………………（４）

犱犞Δ犢 ≤２σ …………………………（５）

犱犞Δ犣 ≤２σ …………………………（６）

４．３　精密导线网测量

４．３．１　加密控制网应沿盾构线路两侧布设，并应采用精密导线网测量方法施测。精密导线网应?用附

合导线、闭合导线或结点导线网形式。

４．３．２　精密导线网测量和观测技术要求应分别符合表３和表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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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精密导线网测量技术要求

闭合环或附合

导线平均长度

ｋｍ

平均边长

ｍ

每边测距

中误差

ｍｍ

测角中误差

″

方位角闭合差

″
全长相对闭合差

相邻点的相对点位

中误差

ｍｍ

３ ３５０ ±４ ±２．５ ±５槡狀 １／３５０００ ±８

　　狀为导线的角度个数。

表４　精密导线观测技术要求

水平角测回数 边长测回数 测距相对中误差

Ⅰ级全站仪 Ⅱ级全站仪

４ ６

往返测距各２测回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３．３　精密导线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控制点间的附合导线的边数宜少于１２条，相邻边的短边与长边比例不宜小于１∶２，最短边长

不宜小于１００ｍ。当附合导线路线较长时，宜布设结点导线网，结点间角度个数不应超过

８个。

ｂ）　地面导线点应选在施工变形影响区域以外，并应避开地下构筑物、地下管线。

ｃ）　建筑物顶上的导线点应埋设在其主体结构上，并便于与高等级点联测和向下扩展的位置。

ｄ）　相邻导线点间以及导线点与其相连的卫星定位点之间的垂直角不应大于３０°，视线离障碍物的

距离不应小于１．５ｍ。

ｅ）　同一盾构线路分期建设的工程衔接处应布设导线点。

４．３．４　精密导线测量前应对仪器进行常规检查与校正，同时记录检校结果。

４．３．５　当精密导线点上只有２个方向时，其水平角人工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当?用左、右角观测方法时，左、右角平均值之和与３６０°的较差应小于４″；

ｂ）　水平角观测一测回内２Ｃ较差、同一方向值各测回较差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方向观测法水平角观测技术要求

全站仪等级 半测回归零差／″ 一测回内２Ｃ较差／″ 同一方向值各测回较差／″

Ⅰ级 ６ ９ ６

Ⅱ级 ８ １３ ９

　　ｃ）　当前后视边长观测需调焦时，宜采用同一方向正倒镜同时观测法，一个测回中不同方向可不考

虑２Ｃ较差要求。

４．３．６　在附合精密导线两端的卫星定位控制点上观测时，宜联测２个卫星定位控制点方向，其夹角的

平均观测值与其坐标反算夹角之差应小于６″。

４．３．７　精密导线测距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距离测量除应执行表４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６距离测量限差技术要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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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距离测量限差技术要求

全站仪等级
一测回中读数间

较差／ｍｍ

单程各测回间

较差／ｍｍ

往返测或不同时段

结果较差／ｍｍ

Ⅰ级 ３ ４

Ⅱ级 ４ ６
２（犪＋犫犇）

　　注：（犪＋犫犇）为仪器标称精度；犪为固定误差；犫为比例误差系数；犇 为距离测量值（以ｋｍ计）；一测回指照准目

标一次读数４次。

　　ｂ）　测距时，应在测前、测后各读取１次温度和气压，并取平均值作为测站的气象数据。

４．３．８　边长气象改正、仪器加常数乘常数改正数据可输入全站仪内自动修改。

４．３．９　精密导线测距边的高程归化和投影改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归化到大地水准面上的测距边长度应按式（７）计算：

犇＝犇′０ １＋
犎ｐ－犎ｍ

犚ａ
［ ］ ……………………（７）

式中：

犇′０———测距两端点的平均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单位为米（ｍ）；

犚ａ———参考椭球体在测距边方向法截弧的曲率半径，单位为米（ｍ）；

犎ｐ———现有城市坐标系统投影面高程或盾构隧道工程线路的平均高程，单位为米（ｍ）；

犎ｍ———测距边两端点的平均高程，单位为米（ｍ）。

ｂ）　测距边在高斯投影面上的长度按式（８）计算：

犇ｚ＝犇 １＋
犢２ｍ

２犚２ｍ
＋
Δ犢

２

２４犚２ｍ
［ ］ ……………………（８）

式中：

犢ｍ ———测距边两端点横坐标之平均值，单位为米（ｍ）；

犚ｍ———测距边中点的平均曲率半径，单位为米（ｍ）；

Δ犢———测距边两端点近似横坐标的增量，单位为米（ｍ）。

５　地面高程控制测量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盾构区间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城市高程系统。

５．１．２　高程控制网布设范围应与地面平面控制网相适应，并且分两个等级布设。一等网为全市盾构隧

道线路控制网，二等网为单一盾构线路高程控制网。一等网应一次全面布设，二等网应根据需要分期

布设。

５．１．３　线路贯穿多个不同高程系统的行政区域时，其高程成果应分别满足各个行政区域的要求。在行

政区域界限处两边各５００ｍ范围内的高程控制点应有２套高程成果，并应能进行高程换算。

５．１．４　对符合本标准埋设和使用要求的现有城市高程控制点的标石应充分利用。

５．１．５　已建成的高程控制网应定期进行复测。一等网应根据城市建设、城市地面沉降对其可靠性、稳

定性的影响程度以及扩展下一级控制网时进行复测；二等网应在线路开工前进行，工程建设中应１～

２年复测１次，并根据控制点稳定情况增加或减少复测频次。复测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复测时采用的起算点和高程控制网观测方案应与原测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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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复测时采用的仪器设备、观测方法、观测精度、数据处理和成果精度应与原测量一致；

ｃ）　同一控制点的复测与原测量成果高程较差极限误差应小于２ｍ时，应采用原测量成果；大于

２ｍ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补测或者修测。

５．２　高程控制网设计与选埋

５．２．１　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的方法实测，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７　水准网测量的技术要求

水准

测量

等级

每千米高差

中数中误差／ｍｍ

偶然中误

差 ＭΔ

全中误差

ＭＷ

环线或附合

水准路线

最大长度／

ｋｍ

水准仪

等级
水准尺

观测次数

与已知点

联测

附合或

环线

往返较差、

附合或环线闭

合差／ｍｍ

一等 ±１ ±２ ４００ ＤＳ１
铟瓦尺或

条码尺

往返测各

１次

往返测各

１次
±４槡犔

二等 ±２ ±４ ４０ ＤＳ１ 铟瓦尺
往返测各

１次

往返测各

１次
±８槡犔

　　注１：犔为往返测段，附合或环线的路线长度（单位为ｋｍ）。

　　注２：采用电子水准仪测量的技术要求应与同等级的光学水准仪测量技术要求相同。

５．２．２　水准点应沿盾构隧道规划或建设线路进行设计、布设，水准路线应构成附合线路、闭合线路或结

点网。

５．２．３　一等水准网点平均间距应小于４ｋｍ，二等水准网水准点平均间距应小于２ｋｍ。

５．２．４　水准点应选在受施工变形影响区外稳固、便于寻找、保存和引测的地方。宜每隔４ｋｍ埋设１个

深桩或基岩水准点。深桩水准点埋设深度应根据岩土条件和施工降水深度确定。车站、竖井及车辆段

布设的水准点应不少于３个。

５．２．５　水准点标石宜分为混凝土水准标石、墙上水准点标志、基岩水准标石和深桩水准标石４种。地

层为软土的城市或地区应根据其岩土条件设计和埋设适宜水准标石，墙上水准点应选在稳固的永久性

建筑上。

５．２．６　一、二等水准点标石埋设结束后，应绘制点之记，并办理水准点委托保管书。

５．２．７　水准点标石被破坏后，应恢复和补测，若其位置发生变化应重新绘制点之记，并应重新办理水准

点委托保管书。

５．３　水准测量

５．３．１　水准测量作业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８９７的要求，对所使用的水准仪和标尺进行常规检查与校正。

５．３．２　水准仪犻角应小于１５″，犻角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使用光学水准仪时，水准仪犻角检查，在作业第１周内应每天１次，稳定后宜１５天１次；

ｂ）　使用电子水准仪时，作业期间每天应在作业前进行犻角检测。

５．３．３　一、二等水准仪测量的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使用光学水准仪观测时，往测时在奇数站上观测标尺顺序应为：后—前—前—后；在偶数站上

观测标尺顺序应为：前—后—后—前。返测时在奇数站上观测标尺顺序应为：前—后—后—

前；在偶数站上观测标尺顺序应为：后—前—前—后；

７

犜／犆犛犘犛犜犆４２—２０１９



ｂ）　使用电子水准仪观测时，往返奇数站观测标尺顺序应为：后—前—前—后；往返测站偶数站观

测标尺顺序应为：前—后—后—前；

ｃ）　使用电子水准仪时，应将有关参数、极限误差预先输入并选择自动观测模式，水准路线应避开

强电磁场的干扰，外业数据应及时备份；

ｄ）　每测一段往测和返测，宜分别在上午、下午进行，白天由于外界条件干扰不能作业时，也可在

夜间观测；

ｅ）　由往测转向返测时，两根水准尺应互换位置，并应重新整置仪器。

５．３．４　水准测量观测的视线长度、视距差、视线高度的要求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表８　水准测量外业观测要求

等级
视线长度

仪器等级 视距
水准仪类型

前后视

距差／ｍ

任一测站上前后

视距累计差／ｍ
视线高度／ｍ

一等 ＤＳ１ ≤５０

光学水准仪 ≤１ ≤３ 下丝读数≥０．３

电子水准仪 ≤１．５ ≤６ ≥０．５５且≤２．８

二等 ＤＳ１ ≤６０

光学水准仪 ≤２ ≤４ 下丝读数≥０．３

电子水准仪 ≤２ ≤６ ≥０．５５且≤２．８

５．３．５　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限差应符合表９的规定。

表９　水准测量的测站观测限差

等级
上下丝读数平均值与

中丝读数之差／ｍｍ

基辅分划

读数之差／ｍｍ

基辅分划所测

高差之差／ｍｍ

检测间歇点

高差之差／ｍｍ

一等 ３ ０．４ ０．６ １

二等 ３ ０．５ ０．７ ２

５．３．６　往返两次测量高差超限时应重测。重测后应选取两次异向观测的合格成果。

５．３．７　水准测量的内业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计算取位，高差中数取至０．１ｍｍ，高程取至０．１ｍｍ；最后成果，一等水准取至０．１ｍｍ，二等水

准取至１ｍｍ。

ｂ）　水准测量每千米的高差中数偶然中误差按式（９）计算：

犕Δ＝±
１

４狀

ΔΔ

犔［ ］槡 …………………………（９）

式中：

犕Δ ———高差偶然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水准测量的测段长度，单位为千米（ｋｍ）；

Δ ———水准路线测段往返高差不符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 ———往返测的水准路线的测段数。

ｃ）　当附合路线和水准环多于２０个时，每千米水准测量高差全中误差按式（１０）计算：

犕 Ｗ＝±
１

犖

犠犠

犔［ ］槡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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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犕 Ｗ ———高差全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犠 ———附合线路或环线闭合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计算犠 时的相应路线长度，单位为千米（ｋｍ）；

犖 ———附和线路和闭合线路的条数。

ｄ）　水准网的数据处理应进行严密平差，并应计算每千米高差中数偶然中误差、高差全中误差、最

弱点高程中误差和相邻点的相对高差中误差。

５．３．８　当水准路线跨越江、河、湖塘时，应进行跨河水准测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水准路线跨越视线长度小于１００ｍ时，宜采用一般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观测时在测站上

应变换仪器高度观测２次，两次高差之差应小于１．５ｍｍ，两次观测的中数作为观测成果；

ｂ）　水准路线跨越视线长度大于１００ｍ时，应进行跨河水准测量。跨河水准测量可根据视线和仪

器设备采用光学测微法、倾斜螺旋法、经纬仪倾角法和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法，其技术要求应

符合ＧＢ／Ｔ１２８９７的规定。

５．３．９　水准测量结束后应提交技术设计书和技术总结或技术报告，并应包括下列资料：

ａ）　水准网示意图；

ｂ）　外业观测手簿及仪器检验资料；

ｃ）　高程成果表和精度评定资料；

ｄ）　点之记。

６　联系测量

６．１　联系测量主要内容应包括地面近井导线测量、近井水准测量以及通过工作井、明挖段等的定向测

量和高程传递测量。

６．２　每次联系测量应独立进行３次，取３次平均值作为定向成果。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角中误差不应

超过±８″，地下近井高程点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５ｍｍ。

６．３　定向测量的地下近井定向边应大于１２０ｍ，且不应少于２条，传递高程的地下近井高程点不应少

于２个。使用近井定向边和地下近井高程点前，应对地下近井定向边之间和高程点之间的几何关系进

行检核，其不符值应分别小于１２″和２ｍｍ。

６．４　隧道贯通前的联系测量工作不应少于３次，宜在隧道掘进约１００ｍ、３００ｍ以及距贯通面１００ｍ～

２００ｍ时分别进行１次。各次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角较差应小于１２″，地下高程点高程较差应小于

３ｍｍ，符合要求时，可取各次测量成果的平均值作为后续测量的起算数据指导隧道贯通。

６．５　当隧道单向贯通距离大于１５００ｍ时，应采用高精度联系测量或增加联系测量次数等方法，提高

定向测量精度。

６．６　地面近井点包括平面和高程近井点，应埋设在井口附近便于观测和保护的位置，并标示清楚。

６．７　地面平面近井点可利用精密导线点测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近井导线点加密时，地面平面近井点与精密导线点应构成附合或闭合导线。近井导线边数不

宜超过５条；

ｂ）　平面近井点应按第４章中精密导线网测量的技术要求施测，最短边长应大于５０ｍ，近井点的

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１０ｍｍ。

６．８　高程近井点应利用一、二等水准点测定，并应构成附合或闭合水准路线。高程近井点应按第４章

中二等水准测量技术要求施测。

６．９　根据现场条件，定向测量可采用一井定向、两井定向、陀螺全站仪和铅垂仪组合定向、导线直接传

递测量和投点定向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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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采用一井定向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同一竖井内参见图Ｂ．１悬挂２根钢丝组成联系三角形。有条件时，参见图Ｂ．２悬挂三根钢丝

组成双联系三角形；

ｂ）　布设井上、井下联系三角形时，竖井中悬挂钢丝间的距离犮应尽可能长；联系三角形的连接角

γ和α及γ′和β′１均宜小于１°，呈直伸三角形；犪／犮及犪＇／犮＇宜小于１．５，犪、犪＇为近井点悬挂钢丝最

短距离；

ｃ）　宜选用０．３ｍｍ钢丝，悬挂１０ｋｇ重锤，重锤应浸没在阻尼液中；

ｄ）　联系三角形边长测量可采用电磁波测距或经检定的钢尺丈量，每次应独立测量三测回，每测回

三次读数，各测回较差应小于１ｍｍ。地上与地下丈量的钢丝间距较差应小于２ｍｍ。钢尺丈

量时应施加钢尺检定时的拉力，并应进行倾斜、温度、尺长改正；

ｅ）　角度观测应采用不低于Ⅱ级全站仪，用方向观测法观测六测回，测角中误差应在±２．５″之内。

６．１１　采用两井定向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两井定向参见图Ｂ．３所示，在已经贯通的两相邻竖井内各悬挂１根钢丝或采用铅垂仪代替

钢丝；

ｂ）　两个竖井中悬挂的钢丝投点中误差不应超过±２ｍｍ；

ｃ）　采用铅垂仪代替钢丝时，每次应在基座旋转１２０°的三个位置，对铅垂仪的平面坐标各测一

测回；

ｄ）　地下两投测点之间应沿连通的最短路径布设精密导线，并按第４章精密导线网测量的技术要

求施测。两井定向的数据应按无定向导线平差方法计算处理。

６．１２　采用陀螺全站仪＋铅垂仪组合定向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陀螺全站仪＋铅垂仪组合定向测量方案参见图Ｂ．４进行；

ｂ）　陀螺全站仪包括悬挂带型或磁悬浮型陀螺全站仪，陀螺全站仪标称定向精度不应低于±２０″，

铅垂仪投点误差不应超过±０．２ｍｍ；

ｃ）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进行陀螺方位角测量，可采用逆转点法、中天法、时差法，自动陀螺全

站仪可采用积分法、阻尼法等进行数据采集。使用磁悬浮类陀螺全站仪可采用光电力矩式寻

北法；

ｄ）　地面已知边陀螺观测站应无明显震动、风流和交通、人流影响，并避开高压电磁场；地下定向边

陀螺观测站应选择在施工影响区域外，定向边边长应大于６０ｍ，视线距隋道边墙的距离应大

于０．５ｍ；

ｅ）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时，定向测量应采用“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地面已知边″的测

量程序；使用磁悬浮类陀螺全站仪时，定向测量应采用“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的测量程

序。地面已知边、地下定向边的陀螺方位角测量每次应测三测回，测回间陀螺方位角较差应小

于２０″；

ｆ）　测定仪器常数时地面已知边应与地下定向边的位置尽量接近；否则应进行子午线收敛角改正。

测前、测后各三测回测定的陀螺仪常数平均值的较差应小于１５″；

ｇ）　测量前应检查陀螺仪器常数的稳定状态。每次陀螺仪、铅垂仪组合定向应在３ｄ内完成；

ｈ） 使用悬挂带类陀螺全站仪进行陀螺方位角测量时，绝对零位偏移大于０．５格时，应进行零位校

正；观测中的测前、测后零位平均值大于０．０５格时，应进行零位改正；

ｉ） 铅垂仪投点时，铅垂仪的支承台（架）与观测台应分离；铅垂仪的基座或旋转纵轴应与棱镜轴同

轴，其偏心误差应小于０．２ｍｍ；全站仪独立三测回测定铅垂仪的坐标分量互差应小于３ｍｍ。

６．１３　采用导线直接传递测量方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导线直接传递测量应按第４章精密导线网测量有关技术要求进行；

ｂ）　导线测量时，宜采用具有双轴补偿的全站仪，无双轴补偿时应进行竖轴倾斜改正；垂直角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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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０°；仪器和觇牌安置宜采用强制对中或三联脚架法；测回间应检查仪器和觇牌气泡的偏离

情况，气泡偏离超限时应重新整平；

ｃ）　导线直线传递测量宜独立进行２次，符合较差要求后取平均值作为定向测量成果。

６．１４　采用投点定向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采用钢丝或铅垂仪利用施工竖井或钻孔投点测量时，投测的两点应互相通视，其间距应大于

６０ｍ；

ｂ）　架设钢丝或铅垂仪投点时，应独立测量３次；

ｃ）　与钢丝或铅垂仪的联测应按第４章中精密导线网测量技术要求进行；

ｄ）　各次间投点坐标分量互差应小于３ｍｍ。

６．１５　高程传递测量应包括地面近井水准测量、高程传递测量以及地下近井水准测量。

６．１６　测定近井水准点高程的地面近井水准路线，应附合在地面一、二等水准点上。近井水准测量，应

执行第４章中二等水准测量有关技术要求。

６．１７　高程传递测量可采用悬挂钢尺法、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法、水准测量法、电磁波测距法。

６．１８　采用在竖井内悬挂钢尺的方法进行高程传递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地上和地下安置的两台水准仪应同时读数，并应在钢尺上悬挂与钢尺检定时相同质量的重锤；

ｂ）　传递高程时，每次应独立观测三测回，测回间应变动仪器高，三测回测得地上、地下水准点间的

高差较差应小于３ｍｍ；

ｃ） 高差应进行温度、尺长改正；当井深超过５０ｍ时应进行钢尺自重张力改正。

６．１９　当盾构从明挖段或斜井处始发，高程传递测量时，可采用水准测量方法，也可采用电磁波测距三

角高程测量的方法，其测量精度应符合第４章中的二等水准测量相关技术要求。

６．２０　电磁波测距法传递高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使用Ⅰ级全站仪，距离测量值应进行常数改正和气象改正；

ｂ） 高程传递应独立进行三测回，测回间应检查仪器气泡的偏离情况，气泡偏离超限时应重新整

平。测回间应变动仪器高，三测回测得地上、地下水准点间的高差较差应小于３ｍｍ。

６．２１　当竖井较深采用电磁波测距法传递高程时，作业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在井上设置的托架上放置棱镜，使棱镜反射面向下；

ｂ） 利用水准仪或者全站仪测量棱镜中心与地面近井水准点的高差；

ｃ） 托架下方安置全站仪，使全站仪望远镜垂直向上，瞄准棱镜进行测距。全站仪与棱镜垂直偏差

应小于１０ｍｍ；

ｄ）　测量全站仪中心与地下近井水准点的高差。

６．２２　采用任意设站控制网进行坐标和高程的同步传递时，应采用具有双轴补偿、自动照准目标功能的

Ⅰ级全站仪。

６．２３　在地面应成组布设不少于３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的三维近井控制点，在地下隧道中，同样应成组

布设不少于３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当俯仰角大于４０°，且不能一站直接传递三维坐标时，应在竖井壁

上成组布设不少于３个具有强制对中标志的三维控制点作为三维坐标传递过渡点，形成任意设站控制

网测量路线。

６．２４　控制网测量时，测量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在地面任意设站架设全站仪，后视地面已知三维近井控制点点组，前视竖井壁上的三维控制点

点组；

ｂ） 在地下隧道中任意设站，后视竖井壁上的三维控制点点组，测量地下三维近井控制点点组。

６．２５　在地面测站与照准的已知三维近井控制点点组距离应小于１００ｍ，地下定向边长度应大于８０ｍ。

６．２６　控制网各个点组中各点间距，地面近井点组应大于５０ｍ，竖井壁上传递点组根据实地情况应尽

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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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控制网测量时，应采用Ⅰ级全站仪进行水平角、垂直角和距离测量。水准角和垂直角各观测二测

回，垂直角应小于３０°，一测回内２Ｃ互差和指标差互差应小于９″。距离观测二测回，互差应小于３ｍｍ。

６．２８　任意设站控制网应独立测量两次，两次控制点坐标分量较差应分别小于３ｍｍ，高程较差应小于

３ｍｍ。

７　盾构始发与接收测量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始发与接收测量主要内容应包括地面控制网复测、始发及接收联系测量、始发及接收洞门测量、

始发及接收基座放样测量和盾构姿态测量。

７．１．２　测量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踏勘，接收和收集相关测量资料，办理测量资料交接手续，并对既有

测量控制点进行复测和保护。

７．１．３　同一贯通区间内始发和接收工作井所使用的地面近井控制点间必须进行直接联测，并与区间内

的其他地面控制点构成附合路线或附合网。

７．２　地面控制网复测

盾构始发及接收前应对所使用的起算点进行复测，确认其稳定可靠后方能使用。复测技术要求应

符合下列规定：

ａ）　复测时采用的起算点和控制网观测方案宜与原测量一致；

ｂ） 复测采用的仪器设备、观测方法、观测精度、数据处理和成果精度宜与原测量一致；

ｃ）　同一控制点的复测与原测量成果坐标分量较差的极限误差犿狓限和犿狔限应分别小于２犿，其中

犿 为复测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

ｄ） 当复测与原测量成果坐标分量较差的极限误差分别小于２犿 时，应采用原测量成果；大于２犿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补测或修测，并应满足与相邻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要求。

７．３　始发及接收联系测量

７．３．１　联系测量主要内容包括地面近井导线测量和近井高程测量、工作井定向测量和导入高程测量，

以及地下近井导线测量和近井高程测量。

７．３．２　联系测量应独立进行３次，取３次平均值作为定向成果。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角中误差应在

±８″之内，地下近井高程点高程中误差应在±５ｍｍ之内。

７．３．３　定向测量的地下近井定向边应大于１２０ｍ，且不应少于２条，传递高程的地下近井高程点不应少

于２个。使用近井定向边和地下近井高程点前，应对地下近井定向边之间和高程点之间的几何关系进

行检核，其不符值应分别小于１２″和２ｍｍ。

７．３．４　盾构接收前的联系测量工作不应少于３次，各次地下近井定向边方位角较差应小于１２″，地下高

程点高程较差应小于３ｍｍ，符合要求时，可取各次测量成果的平均值作为接收测量的起算数据指导隧

道贯通。

７．３．５　当隧道单向贯通距离大于１５００ｍ时，应采用高精度联系测量或增加联系测量次数等方法，提高

定向测量精度。

７．４　始发及接收洞门测量

洞门复测方法有２种，一种是实测洞圈上下左右４个特征点；另一种为全站仪扫描洞圈上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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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数大于８个，用软件进行拟合，拟合圆心为洞圈中心，对于特殊形状的洞门，应根据其形状特征确

定测量方法。

７．５　始发及接收基座放样

盾构机前进到盾体全部进洞之前，盾构机是无法调整姿态，只能按照始发基座预设方位前进。所以

始发基座的定位直接影响盾构机进洞姿态。

７．５．１　盾构机始发基座安装时，平面上分为２种始发方式，直线始发和曲线始发，直线始发宜按直线放

样，曲线始发宜按割线放样。

７．５．２　放样接收基座时利用洞门检核过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进行位置放样，确保盾构机出洞后准确平

移到托架上。

７．６　盾构初始姿态测量

在始发前，需仔细测量盾构的初始姿态，了解盾构在始发时的空间位置，为盾构始发姿态控制提供

测量依据。同时，要安装盾构标志，为盾构推进的姿态控制做好准备。

７．６．１　测量盾构初始姿态后，再进行人工全站仪和自动导向系统的初始化安装。

７．６．２　接收前对盾构机姿态人工复测：检核井下已知控制点，利用全站仪在已知控制点上设站测量盾

构机标志点，通过计算特征点坐标计算盾构机姿态，并与导向系统姿态比较，评估导向姿态是否准确。

８　盾构姿态测量

８．１　盾构姿态测量准备

盾构姿态测量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地面控制网复测、初始联系测量、始发洞门复测和始发基座放样，

完成前期测量工作后，进行盾构安装。

８．２　隧道线型复核及确认

始发前，应对输入自动导向系统的线路设计参数进行复核检查，无误后方可输入，输入后应采用导

出输入数据进行复核的方法对输入数据进行二次复核。

８．３　盾构姿态测量实施

在始发前，需仔细测量盾构的初始姿态，了解盾构在始发时的空间位置，为盾构始发姿态控制提供

测量依据。

８．４　盾构姿态测量

盾构机姿态测量是指通过人工盾构姿态测量方法或自动导向系统测定盾构机轴线相对于隧道设计

轴线的位置以及变化趋势等信息，并以水平及垂直方向上的相对量来表示。其测定的信息应包括掘进

环号、平面偏差（切口、铰接、盾尾）、高程偏差（切口、铰接、盾尾）、盾构坡度、盾构转角、切口里程等内容。

其计算数据取位精度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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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计算数据取位精度

测量内容 取位精度

环号 １环

平面偏差 １ｍｍ

高程偏差 １ｍｍ

坡度 １‰

转角 １′

切口里程 ０．０１ｍ

　　盾构姿态的测量方法包括人工测量方法和自动导向系统这两大类，而自动导向系统目前成熟的方

法包括激光法和棱镜法这两种。当以地下控制导线点和水准点测定盾构测量标志点时，测量误差为

±３ｍｍ。

８．４．１　盾构姿态人工测量

采用人工测量方法进行初始姿态测量和实时姿态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盾构测量标志点应牢固设置在盾构机纵向或横向截面上，标志点间距离应尽量大，且不应少于

３个，标志点可粘贴反射片或安置强制对中棱镜；

ｂ） 盾构测量标志点的三维坐标应与盾构结构几何坐标建立换算关系；

ｃ） 盾构测量标志点测量宜采用极坐标法，并宜采用双极坐标法进行检核。测量中误差不应超过

±３ｍｍ。

８．４．２　盾构姿态自动导向系统测量

采用自动导向系统测量方法进行初始姿态测量和实时姿态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自动导向设备可采用激光靶型自动测量系统或棱镜型自动测量系统，系统应包括测量仪器和

设备、计算存储设备、数据传输、系统软件等；

ｂ）　系统应能够计算并以图形、数字方式实时显示盾构机当前姿态和历史姿态信息等；

ｃ） 系统应具有对自身各部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和报警功；

ｄ）　所有数据应存储于工业电脑固定的存储位置，并定期在其他存储设备上进行备份。

８．５　测量控制点迁站

隧道掘进中测量控制点迁站步骤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迁站过程中盾构应停止掘进；

ｂ） 迁站前应测量盾构姿态；

ｃ） 迁站后应对使用的相邻控制点间几何关系进行检核，确认控制点位置正确；

ｄ）　利用迁站后控制点进行盾构姿态测量；

ｅ） 迁站前、后测定的盾构姿态测量较差若大于２犿（犿 为点位测量中误差）时，应换手对迁站点进

行复测。

８．６　管片姿态测量

８．６．１　管片姿态测量误差为±３ｍｍ。其计算数据取位精度横、竖径为１ｍｍ，其余于盾构姿态一致。

８．６．２　每次自动导向系统换台，盾构机必须停止掘进，并进行人工姿态的测量，换站完成后应对换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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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盾构姿态进行比对，如果前后偏差的较差大于±１５ｍｍ，必须对原测台坐标及导向系统进行复核，

确认数据无误后方可掘进；盾构每掘进５０ｍ，必须进行１次人工盾构姿态测量，始发及接收１００ｍ内宜

增加复核频率。

８．６．３　在盾尾内管片拼装成环后必须测量盾尾间隙，计算管片姿态。如自动导向系统具备盾尾间隙自

动测量功能，且经过人工校核数据准确的，可利用盾尾间隙自动测量系统完成盾尾间隙测量，但必须定

期进行人工复核。

８．６．４　在管片完成壁后注浆后，须采用极坐标和水准测量的方法对管片姿态进行复测，宜在管片脱出

台车架后进行测量，内容宜包括管片中心坐标、高程、水平直径、垂直直径、前端里程和椭圆度。由于管

片在脱出盾尾后存在沉降、位移，复测的管片姿态与初始管片姿态一般不一致，当较差较大时，必须增加

复测频率，直至掌握其移动规律，为盾构掘进控制提供依据。

９　洞内导线测量

９．１　基本要求

９．１．１　洞内导线测量应包括洞内施工导线测量和洞内施工控制测量。

９．１．２　应用直接从地面通过联系测量传递到地下的联系测量成果作为洞内导线平面控制测量起算点，

隧道内平面起算点不应少于３个，起算方位边不应少于２条。

９．１．３　盾构隧道内控制点标志，应埋设在稳定的隧道结构上。

９．１．４　隧道单向贯通距离大于１５００ｍ时，应在隧道每掘进１０００ｍ处，通过钻孔投测坐标点或加测陀

螺方位角等方法提高控制网精度之外，还宜将控制导线布设成网或边角锁等。

９．１．５　每次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前，应对地下平面起算点进行检测，确保其可靠性。

９．１．６　施工导线应随盾构掘进而布设，当直线隧道掘进长度大于２００ｍ或到达曲线段时，应布设施工

控制导线。

９．２　洞内导线控制测量

９．２．１　隧道内控制点间平均边长宜为１５０ｍ。曲线隧道控制点间距不应小于６０ｍ，相邻长短边比例不

大于３。

９．２．２　控制点应避开强光源、热源、淋水等地方，控制点间视线距隧道壁或设施应大于０．５ｍ。

９．２．３　平面控制测量应采用导线测量等方法。导线长度小于１５００ｍ时，导线测量应使用不低于Ⅱ级

全站仪施测，左右角各观测两测回，左右角均值之和与３６０°较差应小于４″，边长往返观测各两测回，往

返平均值较差应小于４ｍｍ。测角中误差不应超过±２．５″，测距中误差不应超过±３ｍｍ。

９．２．４　控制点点位横向误差应满足式（１１）要求。

犿狌 ≤犿×（０．８×犱／犇） …………………………（１１）

　　式中：

犿狌 ———导线点横向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犿 ———贯通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 ———控制导线长度，单位为米（ｍ）；

犇 ———贯通距离，单位为米（ｍ）。

９．２．５　每次延伸控制导线前，应对已有的控制导线点进行检测，并从稳定的控制点进行延伸测量。

９．２．６　控制导线点在隧道贯通前应至少进行测量３次，并宜与竖井定向同步进行。重合点重复测量坐

标分量的较差应分别小于３０犱／犇（ｍｍ），其中犱为控制导线长度，犇 为贯通距离，单位均为 ｍ。满足要

求时，应取其逐次平均值作为控制点的成果，并指导隧道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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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７　当隧道长度超过１５００ｍ时，应进行满足隧道贯通要求的贯通测量设计。

９．２．８　相邻竖井间或相邻车站间隧道贯通后，地下平面控制点应构成附合导线（网）。

９．２．９　井下必须要安装足够数量的风机，在进行观测之前的３０ｍｉｎ必须要做到提高通风，保证烟尘雾

气可以及时的排出，避免雾气较重，使仪器以及棱镜上存在水汽，使观测人员自身的视线受到影响。

９．２．１０　在进行测量前对每一个观测站的温度和气压做出相应的测量，并将其输入到仪器中做好温度

及气压的改正。

９．３　长距离盾构区间洞内导线控制测量

９．３．１　长距离盾构掘进开始前应编写有针对性盾构施工专项测量方案，综合采取多种测量手段和措施

进行误差控制。

９．３．２　对于起始方位角误差的控制宜采用如下方法：

ａ）　在卫星定位测量检测时要考虑在盾构隧道的始发井和接收井之间布设直接观测基线，基线两

端的控制点最好能直接通视，以减少地面控制点误差的影响；

ｂ）　根据误差传播理论进行贯通误差预计，以合理确定地下起始方位角的需要达到的精度，并根据

起始方位角的精度要求确定联系测量的次数，并根据多次联系测量的成果评定地下起始方位

角的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９．３．３　为了克服测角累积误差对隧道横向偏差的影响，宜采用如下措施：

ａ）　隧道内的控制导线布设双导线或边角网以提高可靠性；

ｃ） 隧道内的控制导线点交替布设在隧道两侧，使视线距隧道壁较远，减少旁折光影响；

ｃ） 隧道内导线应尽量布置长边，减少测站数以降低测角累积误差；

ｄ） 隧道内控制点采用强制对中装置以减小对中误差；

ｅ） 加测陀螺定向边以克服测角累积误差的影响；

ｆ） 隧道内控制导线采用多次测量取均值的方法提高精度和可靠性；

ｇ） 采用钻孔投点的方法，来检验隧道内导线的可靠程度，并控制导线累积误差；

ｈ） 使用高精度仪器，并采用多测回测角的技术，提高观测精度。

１０　贯通测量和竣工测量

１０．１　贯通测量

１０．１．１　隧道贯通后应进行贯通测量，测量主要内容应包括隧道的纵、横向和高程贯通误差测量。

１０．１．２　纵、横向贯通误差，可利用隧道贯通面两侧平面控制点测定贯通点的坐标闭合差，也可利用隧

道贯通面面测中线在贯通面的间距测定；隧道的纵、横向贯通误差应投影到线路的法线方向上。

１０．１．３　高程贯通误差应利用隧道贯通面两侧高程控制点测量。

１０．２　竣工测量

１０．２．１　竣工测量应包括隧道轴线平面偏差、高程偏差、衬砌环椭圆度以及隧道纵、断面测量。

１０．２．２　竣工测量可采用全站仪解析法、近景摄影测量法或三维激光扫描法。

１０．２．３　在直线段每６ｍ、曲线段每５ｍ测量一个断面，横纵断面变化处和施工偏差较大处应加测，断面

上的测点位置、数量应按设计要求确定。断面里程中误差为±５０ｍｍ，与线路中线法距的测量中误差为

±１０ｍｍ。

１０．２．４　如线路变更，应重新对变更区段进行竣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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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质量检查与验收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盾构测量成果质量应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两级检查中的一、二级检查应由项目承担方的作业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分别实施。

ｃ） 验收宜由项目委托方组织专家或国家认可的质检机构进行。

１１．１．２　盾构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的测量成果应分期进行检查与验收。

１１．１．３　盾构测量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应依据下列文件进行：

ａ）　依据国家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ｂ） 项目委托书或合同书，以及项目委托方与承担方达成的其他文件；

ｃ） 技术设计或施测方案；

ｄ） 项目承担方的质量管理文件。

１１．１．４　对测量成果，应根据质量检查结果评定其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级。当

测量成果出现下列问题之一时，应判为质量不合格：

ａ） 控制点和放样点的数量或布设位置严重不符合规范要求；

ｂ） 各级控制点和放样点的标志类型及埋设严重不符合规范要求；

ｃ） 所用仪器设备不满足规范规定的精度要求；

ｄ） 所用仪器设备未经检定或未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ｅ） 观测成果精度不符合规范要求；

ｆ） 伪造数据。

１１．１．５　测量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对所有观测记录、计算资料和分析结果，应进行一级检查；

ｂ） 对测量阶段性成果，应进行二级检查；提交给项目委托单位的阶段性成果应为二级检查合格的

成果；

ｃ） 对测量最终成果，应在两级检查合格的基础上进行质量验收；最终提交给项目委托单位的综合

成果应为质量验收合格的成果；

ｄ） 质量检查与验收过程应形成记录，并与测量成果一并归档。

１１．１．６　当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中发现不符合项时，应立即提出处理意见，退回作业部门进行纠正。纠

正后的成果应重新进行质量检查与验收。

１１．２　质量检查

１１．２．１　测量成果质量的两级检查均应采用内业全数检查、外业针对性检查的方式进行。检查过程应

填写记录。

１１．２．２　对阶段测量成果，应检查下列内容：

ａ） 各级控制点和放样点的布设位置图；

ｂ） 标石、标志的构造及埋设照片；

ｃ） 仪器设备的检定和检验资料；

ｄ） 外业观测记录和内业计算资料；

ｅ） 测量成果图表；

ｆ）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１１．２．３　对最终测量成果的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对现场进行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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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编写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查报告应包括检查工作概况、项目成果概况、检查依据、检查内容

及方法、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质量统计及质量等级内容；

ｃ） 质量等级应由项目承担方质量管理部门根据检查结果评定。

１１．３　质量验收

１１．３．１　测量成果的质量验收应采用抽样核查的方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对各测量阶段成果应分别进行质量验收；

ｂ） 抽样时，应随机抽取不少于期数的１０％ 作为样本．且至少为１期；

ｃ） 对抽取的样本，应进行内业全数核查、外业针对性核查。

１１．３．２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时应核查技术设计和技术报告；且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控制点的布设位置；

ｂ） 标石、标志的构造及埋设照片；

ｃ） 仪器设备的检定和检验资料；

ｄ） 外业观测记录和内业计算资料；

ｅ） 测量成果表；

ｆ） 检查记录和检查报告；

ｇ）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１１．３．３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中．当需使用仪器设备时，其精度不应低于项目作业时所用仪器设备的精度。

１１．３．４　测量成果质量验收应形成质量验收报告并评定质量等级。质量验收报告应包括验收工作概

况、项目成果概况、验收依据、抽样情况、核查内容及方法、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质量统计及质量等

级内容。质量等级评定应符合１１．１．４的规定。

１２　信息化管理

１２．１　盾构施工宜采用盾构施工信息化管控平台对盾构施工全过程进行在线监控。

１２．２　盾构测量的线路资料、始发接收测量、姿态测量、管片测量等测量数据应实时上传到信息化管控

平台。

１２．３　盾构信息化系统对收集到的盾构施工信息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对盾构风险进行预测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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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地面平面控制测量

单位：ｍｍ

　　说明：

１———土；

２———捣固之土石层。

图犃．１　卫星定位控制点基本标石埋设

单位：ｍｍ

　　说明：

１———石块；

２———保护盖。

图犃．２　卫星定位控制点岩石标石埋设
单位：ｍｍ

图犃．３　卫星定位楼顶控制点标石埋设

９１

犜／犆犛犘犛犜犆４２—２０１９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联 系 测 量

图犅．１　一井定向

图犅．２　悬挂三根钢丝的一井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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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３　两井定向

　　说明：

１———井架；

２———仪器台；

３———井台；

４———视线；

犙　　———地面上近井点；

犙 ———地下近井点；

犃、犅 ———铅垂仪位置；

α、犫 ———井底测量点位；

β１、β２ ———地面观测角度；

β′１、β′２ ———地下观测角度；

犛１、犛２———地面测量距离；

犛′１、犛′２———地下测量距离；

α１、α２ ———陀螺方位角；

犙′－犈———地下方位角起算边。

图犅．４　陀螺经纬仪＋铅垂仪组合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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